
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指定團體  

申請流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檢附資料不齊全 

不同意補助 提交補助款審查會審查 

同

意

補

助 

<<案件申請期限>> 

1.包括「資格審查」及次年度「活動

計畫」審查。 

2.請於每年 6月 30日前發函遞件申

請 

  次年度計畫及資格。 

 

<<通知限期補正>> 

逾期不補正或資料不全者， 

視為撤回申請。 

承辦人初步審核 

函知申請機構 

決定補助項目及額度 

本署查核評估小組成員

不定期於計畫執行期間

實際到場瞭解執行狀況 

以公文函知不予補助 

（附件一） 


